
监管与立法解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不断更新及发展，世界各国在不
同程度上对人工智能技术提出各自的监管要求，中国也不例
外。

2023年7月13日，中国国家网信办会同六部委共同发布《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并宣布该《暂行办法》将于2023年8月15日正式施

行。总体而言，最新发布的《暂行办法》充分吸纳了各界对
2023年4月11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的反馈意见，在
平衡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责任方面更为注重，表现出立法
者对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积极鼓励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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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

在《征求意见稿》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建立的监管框架的
基础上，《暂行办法》第三条新增《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
上位法依据。同时，《暂行办法》新增第四条、第五条，明
确了在合理监管的前提下，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平台
建设、自主创新、国际交流、以及各领域适用的多线发展。
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全球发展的前瞻
性认知，也展示了中国在国际竞争赛道上的雄心壮志。

在法律后果方面，为更好平衡科技发展和监管需求，《暂行
办法》第二十一条删除了罚款及终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
供服务等较为严厉的措施，并在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及行政
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采取先引导改正的积极
态度，而拒不改正或严重违规时，由主管部门责令暂停提供
相关服务。

1. 鼓励与监管并重的策略

http://www.cac.gov.cn/2023-07/13/c_16908983270291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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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征求意见稿》规定，只要是“研发、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产品，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都需
要符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要求。而本次《暂行办法》删
除“研发”，并将措辞由“面向”调整为了“向”。从字面
上来看，《暂行办法》的监管对象，由直接或间接（被动
式）面向境内公众的服务行为，调整为直接（主动式）向境
内公众的服务行为。

此外，本次《暂行办法》新增了一条例外情形——将“行业
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公共文化机构、有关专业机
构等研发、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未向境内公众提供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行为排除在《暂行办法》监管范围之
外。

由于前述提供者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普华永道倾向于认为，
该例外情形是立法者意图另行以专门的法规、行业准则等进
行规范，因此在此先行排除，以免后续产生立法冲突。但值
得商榷的是，根据《暂行办法》中适用范围的一般性规定，
未向境内公众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行为（无论提供者
是否属于例外情形中的主体类型）本就不属于《暂行办法》
的监管范围，因此本条规定的用语似乎不够严谨。

2. 适用范围的精细化

本次《暂行办法》针对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行为，设
置了四项新制度。普华永道认为这些将是未来实施监管的重
点方式。

i. 分级分类监管：《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了，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以行业和领域为单位，制定相应的
分类分级监管规则或者指引。从横向来看，该条明确
了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行为未来将实行分类分
部门管理，而不是简单地将所有事项纳入国家网信部
门的数据保护责任范畴。从纵向来看，该条明确了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将进行分级监管。而分类分级
的具体准则，仍待各行业主管部门的进一步细则。值
得参考的是，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人工智能系统
的风险划分成不可接受的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
轻微风险四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施加了禁用、高
度监管、自我监管等不同程度的措施。

ii. 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服务协议：《暂行办法》第九
条规定了“提供者应当与使用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
双方权利义务”。这一条款相比于《征求意见稿》将
责任大部分落在提供者一方的做法，为提供者和使用
者共享风险开启了一扇新大门。然而，就服务协议的
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暂行办法》并未给出详细规

定。考虑到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如果允许双方自由定义服务协议的内容，可能会导致
使用者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接受大量免除提供者法律
责任的不公平条款。因此，参照中国现行的个人信息
出境标准合同的监管模式，普华永道预测，未来可能
会有针对服务协议文本内容的相关细则或指导文件陆
续出台。

iii. 境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监管：《暂行办法》第二
十条规定了“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境内提
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国家网信部
门有权通知相关机构采取技术措施处置”。这意味
着，如果未来在跨境服务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的行
为，国家网信部门有权以技术手段先进行屏蔽、拦截
等处置，为中国进一步管理来源于境外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服务提供法律依据。

iv. 外商投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暂行办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了“外商投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符
合外商投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然现行
的外商投资法律并未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进行规
定，但从该条可以窥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或将是
未来外商投资领域的监管重点。

3. 新设制度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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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数据安全、
内容合规和知识产权保护三方面分别提出了若干合规要求，
但这些合规义务大部分以承诺性、保证性的义务形式呈现，
忽视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企业面临的难题。普华永道也曾在
此前的“创新与治理：解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最新监管动
向”文章中进行讨论。

本次《暂行办法》第七条依旧从前述三方面分别规定了提供
者的合规要求，但在措辞上对提供者的合规要求有所调整，
使之在实际落地过程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针对训练数
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多样性要求，从“能够保
证”调整为了“增强”，将保证义务降级为尽职性承诺，充
分考虑了提供者因信息来源难以追溯而被动违反合规义务的
困境。

4. 提供者合规要求的平衡与调整

《暂行办法》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对提供者的法律责
任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中包括算法评估和备案，数据标注，
标识义务，实名认证，防沉迷设置及科学引导义务，投诉接
收处理机制，服务稳定性要求，以及模型优化义务。具体而
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i. 算法评估和备案：此前普华永道曾提出，《征求意见
稿》设置了算法评估和备案义务，但却未明确义务主
体。此次《暂行办法》进一步对义务主体进行了明
确，要求“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即提供者应当办理算法评估
和备案手续。

ii. 数据标注：提供者在技术研发过程中需要进行数据标
注，相比于《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暂行办法》新
增了提供者开展数据标注质量评估的义务。

iii. 标识义务：标识义务要求提供者在生成内容的合理位
置、区域进行显著标识，以区分生成内容与真实内
容，避免引起公众混淆。相比于《征求意见稿》的规
定，《暂行办法》并未对此项义务进行实质修改。

iv. 实名认证：相比于《征求意见稿》，《暂行办法》删
除了要求使用者进行实名认证的规定。

v. 防沉迷设置及科学引导义务：提供者应当采取防沉迷
设置，指导使用者科学理性认识和依法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相比于《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暂行
办法》强调了科学引导及防沉迷措施的重点保护对
象，即未成年人。

vi. 投诉接收处理机制：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
机制。相比于《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暂行办法》
新增了投诉处理流程的公布义务，提升了提供者和使
用者之间的透明度。

vii. 服务稳定性要求：提供者应在服务过程中确保其产品
和服务的稳定运行。相比于《征求意见稿》规定下整
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生命周期内的稳定性要求，
《暂行办法》将服务稳定性要求放宽到了“服务过程
中”，这给予了提供者在服务上线后进行技术维护、
技术升级的缓冲空间。

viii. 模型优化义务：相比于《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在发
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违法内容的情形下，《暂行办
法》删除了提供者进行模型优化的时间限制，新增向
主管部门报告的义务。这在期限上放缓了提供者的优
化节奏，充分考虑到了提供者可能面临的在短期内无
法完成优化模型的技术困境。

5. 提供者的责任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作为大数据时代的全新产物，其监管领
域的立法工作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探索之中。中国《暂行办
法》作为专项领域内的先行者，可以被视为中国立法者的一
次“试水”，为后续更为全面、细致的立法工作做好铺垫。

根据最新消息，人工智能法草案已被列入国务院2023年立
法工作计划。人工智能领域将成为未来立法关注的重点领
域，这预示着中国对于人工智能监管的决心和行动力。普华
永道也将持续关注后续法案的出台，并为客户提供及时、精
准的法律解读和咨询服务。

普华永道期待《暂行办法》的实施能为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领域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创新，同时也寄
望于中国的立法者能够在未来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中继续保
持开放和创新的立法思路，为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造
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结语和展望

https://www.pwccn.com/zh/industries/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technology/publications/the-latest-regulatory-trends-in-artificial-intelligence-apr2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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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希望就此《暂行办法》或相关合规建议有更深入的了解，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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